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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导能力考核方案

一、考核对象
申请遴选我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者均须参加申报方向指导能力考核。考核对象应符合《沈阳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》（沈音院字〔2025〕214号）的基本条件。
二、指导能力考核要求
	申报类别
	考核类型
	考核内容
	考核方式及要求
	分值及评分要点

	专业学位
	专业能力考核
	1.咏叹调一首，需原文演唱                   
2.外国艺术歌曲一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中国作品一首
（需包含三种语言）
	现场展示
（总时长不超过15分钟）
	合计 50 分
1.音准节奏、演唱完整性 20 分
2.多国语言发音规范性 10 分
3.演唱技巧与艺术表现 20分

	
	教学能力考核
	学生演唱一首声乐作品，申请遴选导师者从声音技术、作品诠释、思政融合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指导
	[bookmark: OLE_LINK3][bookmark: OLE_LINK2]现场展示
（时长不低于20分钟）
	合计 50 分
1.声音技术指导精准度 25 分
2.作品艺术分析与诠释 15 分
3.课程思政有机融合 10 分


三、考核组织
1.专家组成：考核由本培养单位组织实施，考核专家组不少于 5 人且为单数，成员需包含本单位学术分委员会委员。
2.过程管理：考核过程须有记录，结果存档备查。
四、考核结果
 1.结果判定：考核总分100分，合格分数为80分，最高分不超过95分，低于合格分数线者考核不予通过。
2.审议报送：考核结果经本单位学术分委员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后，报送研究生部。
五、其他
方案经研究生部审核备案后生效，由本培养单位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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